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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富世國民小學校園學生意外事件通報管理執行計畫 
103年 9月 3日校務會議審定通過 

壹、依據： 

一、95.04.28日台軍字第 0950057598號令「教育部改善校園治安—倡導友

善校園，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辦理。 

二、100.1.14日府教學字第 1000007521號函「花蓮縣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

凌執行計畫及教育部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辦理。 

三、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民小學學校訓導工作計畫。 

四、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貳、目的： 

    一、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

發展及身體自主，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五、營造友善溫馨的安全校園，讓家長放心、學生能安心在校進行學習活動。 

六、落實校園學生安全三級預防措施，以防範校園安全事件之擴大與傷害。 

七、落實班級導師責任制，以期班級導師及早發現班級學生事件，並即時進

行妥善合法之處理作為。 

参、執行原則： 

    一、即時原則：當班級導師或學校教師發現學生情況有異常時，應隨即填寫

學生事件通報單，並循標準作業程序進行溝通與協調處理，以避免事件

擴大後續效應。 

    二、平等原則：針對事情的原委進行來龍去脈的了解以作為後續處置之依據。 

    三、中立原則：學生校園事件之調查與處理，應本中立的立場，針對事情進

行了解，以釐清事實的真相。 

    四、輔導原則：學生校園事件之處理應本輔導與協助學生的身心發展為首要

考量，並依實際情況進行持續性的關懷與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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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法制原則：學生校園事件之處置與調查過程，應合乎相關法令之規定，

必要時得商請轄區警政單位進行協助與調查。 

    六、比例原則：調查小組之組成除了相關行政人員外，在委員的名額上應包

含科任教師、行政人員等，但彼此間之比例不得超過所有成員之ㄧ半。 

    七、保密原則：調查小組成員對於相關當事人之相關資料，務必謹守保密之

相關規定，已避免造成學生更大的傷害。 

肆、通報程序： 

    一、各班級導師應本於上述相關處理原則，於發現學生行為異常之第一時間

初步進行了解，但應儘量將事情陳述清楚，且不宜加入個人之價值判斷。 

    二、各班級導師得先填寫通報表知會輔導老師進行事件真相之釐清，必要時

得檢具相關佐證資料，以提供調查小組進行深入調查與釐清事實。 

    三、學生校園意外事件處理得是學校情況需求，依所訂定之標準作業程序進

行處理與追蹤輔導。 

伍、學生校園事件處理之組織： 

    一、本委員之產生由本校全體敎師以匿名方式選出，並得連任。 

    二、組織職掌： 

職掌 姓名 職稱 工作執掌備註 

召集人 梁衍忠 校長 

一、召開防制學生校園事件因應小組會議。 

二、召開學生校園事件檢討會議。 

三、負責緊急指揮、督導等相關事宜。 

副召集人 高美玲 教導主任 
協助召集人處理相關業務及對內外聯繫溝通處

置。 

總幹事 蔣庄泰 訓導組長 負責校內外之聯繫、處理及對上級機關之通報。 

輔導組 關雲婷 輔導教師 

針對學生事件進行訪談與調查，以釐清事實之

真相，以作為後續處理之參考依據 

小組委員 王  怡 輔導老師 

小組委員 吳鴻明 教學組長 

小組委員 劉育文 總務主任 

小組委員 溫莉美 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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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來源 

    一、上級專案補助相關經費。 

    二、學校年度預算內相關經費。 

柒、考核評鑑 

    一、執行本計劃之相關人員，得依實際情形辦理考核，並得依規定列入教師

考核。 

    二、執行本計劃之有功人員，得依縣府相關規定辦理敘獎予以鼓勵。 

捌、本計劃若有未盡之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玖、本計劃經校務會議審議討論通過後，呈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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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花蓮縣富世國民小學校園學生意外事件通報管理執行標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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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花蓮縣富世國民小學學生校園意外事件處理通報紀錄表 

通 報 者  通 報 日 期  

相 關 人 班 級  相 關 人 姓 名  

通報者事件描述（陳述事實不帶價值判斷）： 

相關關係人： 

 

 

 

事件發生詳實紀錄： 

 

 

 

 

 

 

 

通報人初步處置說明： 

 

 

 

 

 

 

 

 

建議後續處理或需協助需求說明： 

 

 

 

 

 

 

查報者調查實踐描述（陳述事實不帶價值判斷）： 

相關關係人： 

 

 

 

事件發生詳實紀錄： 

 

 

 

 

 

 

 

查報人初步處置說明： 

 

 

 

 

 

 

 

 

建議後續處理或需協助需求說明： 

 

 

 

 

 

 

通報人簽章（會簽）： 

 

 

 

 

查報人簽章（會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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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處置紀錄（訓導組長）： 

溝通統合釐清學生事件發生的真相及起始緣由（儘量敘述詳盡）： 

相關關係人： 

 

 

事件發生詳實紀錄： 

 

 

 

 

 

擬進行處理方式： 

 

 

 

 

 

 

處理結果記錄： 

 

 

 

 

 

簽章及會簽： 

 

 

 

 

教導主任處置：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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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民小學學生校園意外事件訪談紀錄表 

受 訪 者  訪 談 者  

訪 談 日 期  訪 談 時 間  

訪 談 地 點  受訪者與訪談者關係  

訪談內容摘要： 

 

 

 

 

 

 

 

 

 

 

 

 

 

 

 

 

 

 

 

 

建議處置措施或方法： 

 

 

 

 

 

敬會通報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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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花蓮縣富世國民小學學生事件通報管理執行會議紀錄 

一、會議事由：  

二、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三、會議時間： 

四、會議地點： 

五、召集人：                           六、紀錄： 

七、出席委員： 

 

 

 

 

八、召集人報告： 

 

 

 

 

 

 

 

 

九、個案事件討論及議決： 

 

 

 

 

 

 

 

 

 

 

 

 

 

 

十、散會： 


